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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 第48号），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公示次数

第1次：建设单位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

第2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

第3次：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

第4次：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受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

第5次：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环境影响报告书作出审批决定前



公示内容
第1次：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公开时间节点：

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

公开方式：

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

公开内容：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
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
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第2次：征求意见稿公示

 公示时间节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

 公示方式：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10个工作日

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2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

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

 公示内容：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第3次：报批前公开
公开时间节点：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

公开方式：
网络平台

公开内容：
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 公众参与说明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公众参与的过程、范围和内容；
（二）公众意见收集整理和归纳分析情况；
（三）公众意见采纳情况，或者未采纳情况、理由及向公众反馈的情况等。
具体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格式要求》执行



第4次：受理公示
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开下列信息：

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

 （二）公众参与说明；

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 公开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

第5次：审批公示
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开下列信息：

 （一）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地点；

 （二）建设单位名称；

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 （四）建设项目概况、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

 （五）建设单位开展的公众参与情况；

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 公开期限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其他说明
 简化情况（第三十一条）

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

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

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

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3次简化为2次）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5个工作日；

（网络平台公示由10天简化为5天）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简化掉张贴公告）

 公参说明版本情况
“6.报批前公开情况”章节，建设单位按照《办法》要求在报批前公开公众参与说明时，由

于报批前公开环节尚未开始，故不包括本章内容。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送公众参与说明时，

应包含本章内容。


